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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郑树生的监管函 

 

创业板监管函〔2022〕第 166 号 
 

 

郑树生： 

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迪普科技）披露的《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招股说明书》）

显示，你作为迪普科技实际控制人，在迪普科技首发上市时持有杭州

宏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宏杉科技）42.56%股份。针对迪普

科技与宏杉科技之间可能存在利益输送或者其他损害迪普科技利益

的问题，你承诺“在宏杉科技未来经营状况良好且有利于维护迪普科

技股东权益的情况下，本人将本人持有的宏杉科技股权转让给迪普科

技。……如果向迪普科技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宏杉科技股权不利于维护

迪普科技股东权益，本人将本人持有的宏杉科技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的

第三方。本人向迪普科技或无关联的第三方转让本人持有的宏杉科技

股权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完成。” 

迪普科技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披露的《关于豁免实际控制人部分

承诺事项的公告》显示，因宏杉科技 2019 年、2020 年上半年经营业

绩亏损，前述承诺中“宏杉科技未来经营状况良好”“有利于维护迪



2 

 

普科技股东权益”的条件已不具备，拟豁免你履行向迪普科技转让宏

杉科技股权的承诺，并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豁免实际控制人继续履行相关承诺的议

案》。迪普科技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披露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

函的回复》，你向迪普科技出具的《关于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有关事项征询函的复函》显示，将继续履行向无关联第三方转让所持

宏杉科技股权等承诺事项。在承诺期满前，不存在导致无法履行承诺

的客观原因，也不存在继续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迪普科技权益的情形。 

公开信息显示，截至本监管函出具之日，你仍持有宏杉科技 33.06%

股份，未能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向无关联第三方转让，违反了你

在《招股说明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 

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 12月修订）》

第 1.4 条、第 8.6.1 条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

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7.4.1 条的规定。 

我部提醒你：上市公司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、法

规和本所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，严格履行作出的各项承诺，认真和及

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26 日 


